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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发电量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 ）宣布，根据本公司初步统计，截至2019年3月31

日，本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完成发电量约602.41亿千瓦时，累计完成上网电量约566.60亿千瓦时。公司收购

控股股东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大唐安徽发电有限公司（“安徽公司” ）、大唐河北发电有限公司

（“河北公司” ）、大唐黑龙江发电有限公司（“黑龙江公司” ）已于2018年4月初完成交割。

对本公司2018年同期发电量、上网电量进行重述后（含安徽公司、河北公司、黑龙江公司2018年同

期发电量、上网电量数据），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发电量同比减少约4.89%，上网电量同比减少约4.92%。

发电量及上网电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一是京津唐区域受外来电及新增装机大幅增加、送出线路检修因

素影响；二是公司在役机组所处沿海省区负荷增长疲软、外来电大幅增加；三是水电大幅增长，同区域内

公司火电机组发电量降幅较大。

与本公司2018年同期公告数据（不含安徽公司、河北公司、黑龙江公司2018年同期发电量、上网电

量数据）相比，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发电量增长约23.63%，上网电量增长约23.16%。 发电量及上网电量

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受公司收购安徽公司、河北公司和黑龙江公司发电资产影响，发电量比2018年同期

增长约29.99%，上网电量比2018年同期增长约29.54%。

截至2019年3月31日，本公司平均上网电价为人民币333.16元/兆瓦时（不含税）。

本公司及子公司发电量情况：

区域电网 电源种类 企业名称

2019年第一季度发

电量（亿千瓦时）

增长比率

2019年第一季度上

网电量（亿千瓦

时）

增长比率

京津唐

火电（燃机） 高井热电厂 18.11 17.28% 17.68 17.55%

火电 陡河发电厂 16.28 2.09% 14.81 3.07%

火电 下花园发电厂 3.35 -7.56% 3.06 -8.15%

火电 张家口发电厂 30.32 11.19% 27.93 11.14%

火电

天津大唐国际盘山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

12.50 -11.25% 11.64 -11.48%

火电

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33.79 -13.58% 31.51 -14.11%

火电

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第二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27.10 -16.97% 25.60 -16.97%

火电

河北大唐国际唐山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

8.71 -2.17% 8.04 -1.63%

火电

山西大唐国际神头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

11.11 -7.43% 10.20 -7.40%

火电

河北大唐国际王滩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

15.83 10.31% 14.90 11.01%

火电

河北大唐国际丰润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

8.73 7.82% 8.02 8.29%

火电

河北大唐国际张家口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

9.32 5.08% 8.73 5.53%

火电

河北大唐国际迁安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

2.72 -1.84% 2.48 -0.72%

风电 河北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3.81 3.44% 3.74 3.23%

山西

火电

山西大唐国际云冈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

15.45 -2.33% 13.94 -2.76%

火电

山西大唐国际临汾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

7.86 -0.14% 7.25 -0.92%

风电

山西大唐国际左云风电有限责任公

司

0.39 30.41% 0.38 30.93%

风电

山西大唐国际应县风电有限责任公

司

0.32 -23.70% 0.32 -23.92%

广东

火电

广东大唐国际潮州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

28.57 -20.55% 27.18 -20.61%

火电（燃机） 深圳大唐宝昌燃气发电有限公司 0.72 -63.13% 0.71 -63.20%

火电（燃机）

广东大唐国际肇庆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

2.14 / 2.09 /

江苏

火电

江苏大唐国际如皋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

0.15 117.65% 0.10 180.56%

火电、光伏

江苏大唐国际吕四港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28.11 7.98% 26.58 7.96%

福建

火电

福建大唐国际宁德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

23.96 -22.41% 22.74 -22.50%

风电 福建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1.04 0.39% 1.01 0.60%

浙江

火电

浙江大唐国际乌沙山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30.61 -10.34% 29.18 -10.45%

火电（燃机）

浙江大唐国际绍兴江滨热电有限责

任公司

2.54 -2.27% 2.50 -2.23%

火电（燃机）

浙江大唐国际江山新城热电有限责

任公司

0.11 -47.47% 0.11 -47.64%

风电 浙江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0.15 -32.09% 0.14 -32.39%

光伏 象山大唐新能源有限公司 0.07 / 0.07 /

宁夏

风电、光伏

宁夏大唐国际红寺堡新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

0.55 -14.79% 0.54 -14.42%

风电、光伏

宁夏大唐国际青铜峡风电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0.42 5.81% 0.42 8.64%

辽宁

火电

辽宁大唐国际锦州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

7.41 -5.14% 6.67 -4.90%

风电、光伏 辽宁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3.88 17.17% 3.83 17.32%

火电

辽宁大唐国际沈东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

7.33 / 6.80 /

云南 火电、水电、光伏 云南大唐国际电力有限公司 15.01 -30.61% 14.63 -29.11%

江西

火电

江西大唐国际新余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

1.18 -66.85% 1.07 -66.53%

火电

江西大唐国际抚州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

30.95 2.34% 29.68 2.30%

风电 江西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2.07 22.41% 2.01 22.67%

内蒙古

火电

内蒙古大唐国际呼和浩特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

8.83 -11.46% 8.16 -12.24%

水电

内蒙古大唐国际海勃湾水利枢纽开

发有限公司

1.29 29.54% 1.27 29.40%

风电、光伏 内蒙古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1.72 -26.90% 1.66 -27.11%

重庆

火电

重庆大唐国际石柱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

1.74 -39.73% 1.62 -39.51%

水电

重庆大唐国际彭水水电开发有限公

司

11.05 18.82% 11.01 18.92%

水电

重庆大唐国际武隆水电开发有限公

司

4.99 15.62% 4.95 15.67%

水电 渝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74 10.93% 1.72 11.04%

风电

重庆大唐国际武隆兴顺风电有限责

任公司

0.13 48.89% 0.13 49.43%

甘肃 火电

甘肃大唐国际连城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

0 -100.00% 0 -100.00%

四川

水电 四川金康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1.36 23.41% 1.31 22.13%

水电

四川大唐国际甘孜水电开发有限公

司

15.01 0.11% 14.90 0.01%

光伏 四川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0.22 / 0.21 /

青海

水电

青海大唐国际直岗拉卡水电开发有

限公司

1.26 11.89% 1.24 12.00%

光伏

青海大唐国际共和光伏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0.24 -24.38% 0.24 -21.24%

光伏

青海大唐国际格尔木光伏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0.35 -15.99% 0.35 -12.00%

安徽

火电 大唐淮南洛河发电厂 5.01 -13.00% 4.71 -13.33%

火电 大唐淮北发电厂 15.71 -7.38% 15.04 -6.63%

水电 大唐陈村水力发电厂 1.26 489.25% 1.24 473.27%

火电 安徽淮南洛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0.59 27.56% 19.72 26.63%

火电 马鞍山当涂发电有限公司 15.44 -10.94% 14.83 -10.98%

火电

安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淮南田家庵

发电厂

7.27 15.24% 6.85 15.80%

生物质 大唐安庆生物质能发电有限公司 0 -100.00% 0 -100.00%

河北

火电

大唐河北发电有限公司马头热电分

公司

8.79 -24.12% 8.04 -23.68%

火电 大唐保定热电厂 5.07 -4.32% 4.20 -6.00%

水电、光伏 大唐王快水力发电厂 0.06 3.64% 0.06 1.82%

风电 大唐河北新能源(张北)有限责任公司 0.72 -23.45% 0.71 -23.65%

火电 大唐保定华源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 / / /

火电 大唐清苑热电有限公司 9.10 -3.24% 8.22 -3.43%

火电 大唐武安发电有限公司 8.21 0.29% 7.59 0.40%

光伏 大唐五原新能源有限公司 0.08 48.15% 0.08 48.15%

风电、光伏 大唐乌拉特后旗新能源有限公司 0.27 -6.62% 0.26 -7.07%

光伏 大唐河北发电有限公司行唐分公司 0.01 / 0.01 /

光伏 大唐河北发电有限公司赞皇分公司 0.01 / 0.01 /

黑龙江

火电 大唐七台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3.01 -21.09% 12.06 -21.13%

火电 大唐鸡西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92 -5.59% 2.62 -4.91%

火电 大唐双鸭山热电有限公司 4.93 -6.94% 4.49 -6.54%

火电 大唐鸡西第二热电有限公司 6.50 -4.57% 6.02 -3.60%

火电

大唐黑龙江发电有限公司哈尔滨第

一热电厂

6.83 -4.17% 5.16 -20.89%

水电、风电 大唐黑龙江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0.76 14.05% 0.75 14.44%

火电 大唐绥化热电有限公司 7.35 48.63% 6.90 50.72%

合计 602.41 566.60

注：大唐保定华源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18年9月关停。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00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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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6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之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9年4月26日下午14点30分。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

间:2019年4月25日下午15:00-2019年4月26日下午15:00。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19年4月26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宜昌市沿江大道52号26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表决；

(四)召 集 人：本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经与会董事推举，会议由董事强炜主持；

(六)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17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73,312,575股， 占公司总股份897,866,712股的19.30%。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代表有效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19,986,38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23%。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8,20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0.01%。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173,224,375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9.29％。

（二）本公司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本公司聘请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决议公告均已在公司指

定媒体刊载，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具备合法性、完备性。

大会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2018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73,065,7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反对236,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1％。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9,739,58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7％；反对23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8％；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

（二）《2018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73,065,7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反对236,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1％。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9,739,58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7％；反对23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8％；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

（三）《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173,065,7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反对236,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1％。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9,739,58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7％；反对23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8％；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

（四）《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9,739,5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7％；反对236,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8％；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5％。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9,739,58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7％；反对23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8％；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

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五）《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73,065,7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反对236,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1％。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9,739,58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7％；反对23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8％；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

（六）《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73,065,7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反对236,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1％。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9,739,58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7％；反对23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8％；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

（七）《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73,065,7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反对236,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1％。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9,739,58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7％；反对23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8％；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

四、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秦小兵、李萌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时间、方式和内容以及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关于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326

证券简称：西藏天路 公告编号：

2019-21

号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4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藏拉萨市夺底路14号公司6610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2,933,1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072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多吉罗布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梅珍女士、何黎峰先生和独立董事逯一新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

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拉珍女士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及上海嘉坦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633,506 99.8766 299,600 0.123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633,506 99.8766 299,600 0.1234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633,506 99.8766 299,600 0.1234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633,506 99.8766 299,600 0.1234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633,506 99.8766 299,600 0.1234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633,506 99.8766 299,600 0.1234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633,506 99.8766 299,600 0.1234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注销部分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账户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633,506 99.8766 299,600 0.1234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684,106 99.8975 249,000 0.1025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684,106 99.8975 249,000 0.1025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633,506 99.8766 299,600 0.1234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633,506 99.8766 299,600 0.1234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633,506 99.8766 299,600 0.1234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

通股股东

232,927,26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

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9,706,239 97.0057 299,600 2.9943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

东

103,190 52.0137 95,200 47.9863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9,603,049 97.9158 204,400 2.0842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

摘要》的议案

9,706,239 97.0057 299,600 2.9943 0 0.0000

2

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报

告》的议案

9,706,239 97.0057 299,600 2.9943 0 0.0000

3

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报

告》的议案

9,706,239 97.0057 299,600 2.9943 0 0.0000

4

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9,706,239 97.0057 299,600 2.9943 0 0.0000

5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

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

案》

9,706,239 97.0057 299,600 2.9943 0 0.0000

6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

述职报告》的议案

9,706,239 97.0057 299,600 2.9943 0 0.0000

7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9,706,239 97.0057 299,600 2.9943 0 0.0000

8

关于注销部分2015年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账户并将剩余募集

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9,706,239 97.0057 299,600 2.9943 0 0.0000

9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9,756,839 97.5114 249,000 2.4886 0 0.0000

1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9,756,839 97.5114 249,000 2.4886 0 0.0000

11

关于修改 《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9,706,239 97.0057 299,600 2.9943 0 0.0000

12

关于修改 《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的议案

9,706,239 97.0057 299,600 2.9943 0 0.0000

13

关于修改 《独立董事制度》的

议案

9,706,239 97.0057 299,600 2.9943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与会股东均对会议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不涉及股改、关联交易等事项。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嘉坦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涛、金剑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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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527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 ），《问询函》全文如下：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

《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

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你公司结合行业及经营情况，从行业经营信息、具体会计处理等方面进

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行业经营信息

1.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变动幅度较为明显，其中仓储物流业务实

现营业收入6954万元，同比增长1421.77%，营业成本2261万元，同比增加1014.96%；商业地产业务实现

营业收入5.6亿元，同比减少70.02%，营业成本3.3亿元，同比减少69.88%；供应链管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7亿元，同比减少41.2%，营业成本3.6亿元，同比减少40.98%。 请公司补充披露：

（1）结合2017年经营情况，具体说明2018年度各个业务板块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大幅变动的原

因及合理性；（2）2017、2018年各个业务的具体成本构成、金额及同比变动、变动的具体原因；（3）仓储

物流业务及商业地产业务具体项目构成、业务模式、各个项目运营及收入情况；（4）2017、2018年供应

链管理项目前五大客户名称和采购额、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若客户结构发生变化，请具体说明变

化导致营收大幅下降的原因和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2.年报披露，公司第二季度实现营业收入6.07亿元，归母净利润526.8万元，扣非后归母净利润425.68

万元；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56亿元，归母净利润522.82万元，扣非归母净利润-59.03万元。 相较2017

年第二季度及第三季度财务数据，公司2018年二、三季度的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大幅下滑。 请公司结合以

往年度分季度财务数据、业务构成及周期性变化，具体说明2018年第二及第三季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大

幅下滑的原因。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3.年报披露，公司自营模式下前五名供应商的供货金额为1.27亿元，占自营采购成本的83.01%。请公

司具体披露供应商供货金额前五名公司名单， 并具体说明前五名供应商占比自营采购成本较大的原因

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二、关于具体会计处理

4.年报披露，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较上期减少6.02亿元，主要为兰州国际商贸中心项目、福安东百广场

项目本期工程投入11.1亿元，同时部分完工结转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共计14.7亿元，实现销售收入结

转成本3.35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并说明：（1）两个商业地产项目会计科目结转明细；（2）存货转固定

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的原因、合理性及具体会计处理依据；（3）上述房地产开发项目具体销售或预售进

度，是否需计提减值。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5.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商业地产销售情况的说明中，兰州国际商贸中心本期预售面积为-3537.76平

方米，本期预售金额为-5083.3万元，请公司具体说明（1）公司报告期内项目的预售面积和金额为负的

原因，是否存在预售退回相关情况；（2）若存在预售退回情况，请补充披露退款原因、客户名单、预售时

间、退款时间、退款金额，以及退款客户与公司的关联关系；（3）分季度列示2018年新增预售面积及预售

金额；（4）公司预售相关政策的具体变化；（5）上述情况对公司业绩及现金流影响；（6）前期销售收入

确认的会计处理的合理性，并解释说明是否涉及前期会计更正的处理。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6.�年报披露，公司本期财务费用为6316万元，同比增长214.49%，公司解释系本期贷款规模增加。请

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公司具体经营安排，说明贷款金额的具体用途；（2）结合公司货币资金和贷款

到期时间，具体说明公司是否具有偿还能力、贷款后续偿还安排及偿还资金来源。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

发表意见。

7.年报披露，公司应收账款期初余额2678.28万元，期末余额7275.85万元，期末较期初增长4597.57

万元，系佛山睿优80%股权应收的10%股权转让尾款尚未收回及仓储物流业务应收仓库租金增加。 请公

司解释并具体说明（1）将应收转让佛山优睿股权转让款列为应收账款，请说明对该笔股权转让款的列

报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2）仓储物流业务具体经营模式、业务背景、结算方式及租金政策是否

有所变化。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8.年报披露，公司预付款项期初余额2051万元，期末余额1.15亿元，报告期内增加 9471.1万元，变化

幅度较大，公司解释系预付收购江阴仓储物流用地的收购款、供应链业务预付货款及兰州中心预付供应

商货款。 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新增预付款项的对象、金额和具体用途，并明确预付对象与你公

司的关联关系；（2）按预付款项的用途披露预付账款的构成情况，并分析说明预付账款大幅增加的原因

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9.年报披露,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合计2701.98万元，其中对成都欣嘉项目预付工程款2597.32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交易对手方信息、与公司关联关系、预付时间及交易背景。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

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2019年5月8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同时

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露。 ”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做好《问询函》回复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股票简称：中远海发 股票代码：

601866

公告编号：临

2019-033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被担保人1名称：中远海发（天津）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租赁” ）；

被担保人2名称：东方富利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富利” ）。

被担保人3名称：中远海运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租赁” ）。

2、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 、“公司” ）本次为被担保人1天津租赁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花木支行（以下简称“招行上海花木支行” ）申请2.66亿元人民币项目贷款提供担保、为被

担保人2东方富利向荷兰商业银行申请0.6亿美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为被担保人3中

远海运租赁向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信托” )申请10亿元人民币信托贷款

提供担保。

截止本日，本公司对被担保人1天津租赁的担保余额为2.90亿元人民币；本公司对被担

保人2东方富利的担保余额为0.6亿美元； 本公司对被担保人3中远海运租赁担保余额为

72.05亿元人民币。

3、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4、 逾期对外担保情况：无。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天津租赁拟向招行上海花木支行申请2.66亿元人民币项目贷款，本公司为该融资提供

担保。

东方富利拟向荷兰商业银行申请0.6亿美元流动资金贷款，方式为内保外贷，本公司为

该融资提供担保。

中远海运租赁拟向中信信托申请10亿元人民币信托借款，本公司为该融资提供担保。

经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自2018年7月1日起一年内，本公司可为被担保人1

天津租赁提供余额不超过25亿元人民币的担保，可为被担保人2东方富利提供余额不超过

3亿美元的担保， 可为被担保人3中远海运租赁提供余额不超过130亿元人民币的担保，包

括存在以下情形：

（1）天津租赁、东方富利与中远海运租赁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

（2）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

（3）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以后

提供的担保；

（4） 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担保；

（5）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万元以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1:

1.名称：中远海发（天津）租赁有限公司

2.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3. 注册地点： 天津自贸试验区 （东疆保税港区） 亚洲路6975号金融贸易中心南区

1-1-814

4.主要负责人：郭定伟

5.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机械设备租赁；租赁咨询；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

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与主营业务有关的保理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财务状况：

截止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1.08亿元人民币,净资产10.86亿元

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1.88亿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10.22亿元人民币，银行贷款总额3.40亿

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48.48%；2018年营业收入为1.22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0.58亿元人

民币。

被担保人2：

1.名称：东方富利国际有限公司

2.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3.注册地点：香港

4.主要负责人：李兵

5.注册资本：1.4亿元港币

6.经营范围：船舶租赁

7.财务状况：截止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被担保人资产总额为6.64亿元美元,净资

产为2.53亿元美元，流动负债总额为2.10亿元美元，负债总额为4.11亿元美元，资产负债率

为61.90%；2018年营业收入为0.35亿元美元，净利润为0.14亿元美元。

被担保人3：

1.名称：中远海运租赁有限公司

2.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3.注册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450号3E室

4.法定代表人：陈易明

5.注册资本：35亿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融资租赁，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

易咨询和担保，租赁业务，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医疗器械经营。

7、财务状况：截止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91.09亿元人民币，净

资产45.78亿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127.36亿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245.31亿元人民币，资

产负债率为84.27%；2018年营业收入为20.57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3.52亿元人民币。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天津租赁因业务发展和补充日常营运资金需要，拟向招行上海花木支行申请2.66亿元

人民币项目贷款，本公司拟为天津租赁向招行上海花木支行融资项目提供担保，担保方式

为连带责任保证。

东方富利因业务发展和补充日常营运资金需要， 拟向荷兰商业银行申请0.6亿美元流

动资金贷款，该0.6亿美元融资将由本公司以内保外贷方式提供担保，即通过中国银行上海

市分行开立融资性保函。

中远海运租赁因业务发展和补充日常营运资金需要，拟向中信信托申请10亿元人民币

信托借款，该10亿元人民币融资将由本公司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四、本次担保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银行借款融资可以为天津租赁、 东方富利与中远海运租赁及时补充营运资金，保

证其平稳发展。 本次担保在本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内， 且属于公司

100%全资子公司，该项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25.21亿美元和88.47亿元人民

币，共计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比例约为18.73%，净资产比例约为143.10%。

本公司累计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23.30亿美元和81.95亿元人民币，占本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总资产比例约为17.32%，净资产比例约为132.36%，逾期担保数量为零。

六、上网公告附件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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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三泰控股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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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指以

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 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19年4月26日下午

14:30在公司总部13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由董

事长朱江先生主持。

截止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公司总股本为1,378,091,733股。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6人，

代表股份373,399,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7.095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

369,688,3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826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8人，代表股份3,710,782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69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 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一：《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2,03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35％；反对1,349,9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615％；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84,5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6238％；反对1,34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759％；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1003％。

议案二：《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2,03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35％；反对1,349,9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615％；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84,5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6238％；反对1,34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759％；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1003％。

议案三：《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2,038,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57％；反对1,341,7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593％；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92,7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6680％；反对1,34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317％；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1003％。

议案四：《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2,01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04％；反对1,361,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646％；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73,0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5619％；反对1,36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79％；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1003％。

议案五：《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2,038,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57％；反对1,341,7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593％；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92,7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6680％；反对1,34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317％；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1003％。

议案六：《关于〈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2,02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26％；反对1,341,7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593％；弃权3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81,2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6061％；反对1,34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317％；弃权3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1622％。

议案七：《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2,251,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27％；反对1,128,7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023％；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50％。 宋华梅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05,7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8161％；反对1,12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836％；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1003％。

三、 律师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召集

和召开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四、 备查文件

1、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